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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

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专项核查意见

天职业字[2020]36778-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2016 年 6 月 24 日《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问

题与解答”)的相关要求，我们对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览海投资”、

“本公司”或“公司”)进行了逐项的落实与说明。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体系，并保证账簿

记录的真实、完整是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并

根据问题与解答中需要我们专项核查的事项出具真实、准确的专项核查意见。现说明如下：

一、执行的核查程序

(一)最近三年年报审计情况

览海投资最近三年年度会计报表均由我所进行审计，我们分别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2019

年 3 月 26 日、2020 年 2 月 27 日天职业字[2018]5674 号、天职业字[2019]247 号、天职业字

[2020]4130 号，审计报告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二)本次核查情况

我们对览海投资最近三年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了专项核查，执行了以

下核查程序：

1、复核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否存在变更以及是否存在被滥用情况。

2、复核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重大交易及会计处理，关注是否存在虚构交易，虚构利润；

关注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复核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应收账款、存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以及其依据充分

性。

4、复核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关联方交易，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利润输送的情况。

5、复核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资金使用、对外提供担保是否存在违规情形。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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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三年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和会计估计变更如下：

1、2017 年度

（1）本公司经董事会（或类似机构）会议批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

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

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

用，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 0元，增加营业利润 0元

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

年 1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因本公司本期未收到的政府补助，“其他收益”项目为零，故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对本期无影响。

“营业外收入”与“其他收益”科

目本期无调整。

（2）本公司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及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相关规定，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会计政策变

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区分终止经营损益、持续经营损益列报

本期减少持续经营净利润 694,452,746.49 元，增加终止

经营利润 45,326.11 元；上期减少持续经营净利润

327,171,654.81 元，减少终止经营利润 105,233,842.29

元。

新增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 增加持有待售资产（或负债）0元，增加流动资产 0元

调整持有待售资产减值
增加（或减少）持有待售资产账面价值 0 元，增加（或

减少）资产减值损失 0 元

（3）本公司自 2017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7〕30 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利润表新增“资产处置收益”行项目，并追溯调整。
本期增加资产处置收益-23,445.21 元；追溯调整 2016 年：

增加 2016 年资产处置收益-39,378,906.60 元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按利得、损失总额分别列示，并追溯

调整。

本期营业外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减少 842.04 元，营业

外支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24,287.25 元；追溯调整

2016 年：营业外收入-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减少

13,775,044.05 元，营业外支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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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53,153,950.65 元

2、2018 年度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合并报表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金额为 6,695,251.87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无余额；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项目并

入“其他应收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期末金额为 27,657,135.91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期末金额为 55,042,355.46 元；

原“固定资产清理”项目并入“固

定资产”项目中列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期末金额为 41,619,156.75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固定资产期末金额为 4,258,677.59 元；

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

工程”项目列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建工程期末金额为 210,348,235.18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建工程期末金额为 112,816,855.15 元；

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

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金额为 91,044,978.62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应付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 47,496,043.59 元；

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项目

并入“其他应付款”项目列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付款期末金额为 289,984,874.31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付款期末金额为 1,066,047,700.95 元；

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

期应付款”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期应付款期末金额为 6,410,976.78 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长期应付款期末金额为 65,930,622.20 元；

原“持有待售资产”行项目及“持

有待售负债”行项目核算内容发生

变化

无影响；

新增“研发费用”项目，研发费用

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项目

2018 年：增加研发费用 0.00 元，减少管理费用 0.00 元；

2017 年：增加研发费用 8,020,769.06 元，减少管理费用 8,020,769.06 元；

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

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2018 年：财务费用 63,437,622.06 元，其中，利息费用 63,012,599.80 元，

利息收入 263,075.41 元；

2017 年：财务费用 77,093,023.85 元，其中，利息费用 76,796,324.02 元，

利息收入 1,425,850.35 元；

“其他收益”、“资产处置收益”、“营

业外收入”行项目、“营业外支出”

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无影响；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

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
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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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份额”简化为“权益法下不能转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2019 年度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

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应收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00 元；

应收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4,496,583.53 元，期初列示金额

6,695,251.87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

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应付票据期末列示金额 0.00 元，期初列示金额 0.00 元；

应付账款期末列示金额 121,918,486.95 元，期初列示金额

91,044,978.62 元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 0.00 元，上期列示金额

-2,296,228.94 元

（2）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

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相关规定，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新增“信用减值损失”报表科目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列示金额为 3,736,411.72 元。

金融资产根据公司管理的业务模式和金

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分类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本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金额为 8,152,800.00 元。

（3）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

会〔2019〕8 号）相关规定，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应根据准则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4）本公司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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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号）相关规定，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准则

规定进行调整。企业对 2019 年 1 月 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本公司首次执行该准则对财务报表无影响。

除上述事项外，近三年未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和会计估计变更，不存

在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和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情形。

（二）经核查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重大交易及会计处理，未发现览海投资存在通过虚假

交易虚构利润情况，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三）经核查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情

况，览海投资按照其会计政策、并根据最新的情况或进展计提或确认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

通过大幅不正当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最近三年因计提减值准备而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坏账损失（收益以“－”号

填列）
-3,736,411.72 2,296,228.94 3,261,684.45

合计 -3,736,411.72 2,296,228.94 3,261,684.45

（四）经核查览海投资最近三年的关联交易，未发现览海投资与关联方间的交易定价明

显易于可比市场价的情况，未发现通过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

（五）经核查览海投资最近三年的资金使用、对外担保，未发现违规占用资金和违规对

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基于以上核查，我们未发现览海投资最近三年间存在影响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

规性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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